
43
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

董事及主要股東之權益

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及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香港法例第571章））之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a)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或(b)須遵照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被列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c)須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

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好倉

約佔已發行

股本的 普通股

姓名 普通股 百分比(%) 購股權

林逢生 1,418,525,963(C)(i) 44.48 －

彭澤仁 6,026,759(P) 0.19 31,800,000

唐勵治 13,132,129(P) 0.41 31,800,000

黎高臣 － － 24,500,000

Albert F. del Rosario大使 － － 2,840,000

謝宗宣 － － 2,840,000

Graham L. Pickles － － 2,358,000

陳坤耀（金紫荊星章、CBE、太平紳士） － － 2,840,000

(C) = 法團權益、(P) = 個人權益

(i) 林逢生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100%權益，而該公司則擁有本公司 628,296,599股普通股。於該公司股份

中，林逢生直接持有其33.334%，而66.666%則由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林逢生直接持有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部已發行之股本）。林逢生亦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 56.8%權益，而該公司則擁有本公司

790,229,364股普通股。於該公司股份中，10%由林逢生直接持有，而46.8%則由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

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餘下之43.2%權益分別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林文鏡、林宏修及Ibrahim Risjad分別擁有30%、

10% 及 3.2%。

(b) 於相聯法團股份好倉

‧ 彭澤仁擁有15,048,064股Metro Pacific之普通股(P)、以實益擁有人身分擁有198,862股PLDT之普通股(P)及360

股PLDT優先股(P)，並以代理人身分代表另一位人士持有15,417股PLDT普通股，以及3,500,000股Pilipino

Telephone Corporation之普通股(P)。

‧ 唐勵治擁有16,741,348股Metro Pacific之普通股(P)及104,874 股PLDT之普通股(P)。

‧ 林文鏡擁有15,520,335股Indofood之普通股(C)。

‧ 林宏修擁有15,520,335股Indofood之普通股(C)。

‧ Ibrahim Risjad擁有6,406,180股Indofood 之普通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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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逢生擁有632,370股Indofood 之普通股(P)。

‧ Albert F. del Rosario 擁有100,025股PLDT之普通股(P)、1,560股PLDT之優先股(P)、以代理人身分代表另一位人士

持有32,231,970股Prime Media Holdings, Inc. (PMH)之優先股、以實益擁有人身分擁有4股PMH之普通股(P)、

100股Negros Navigation Co., Inc.之普通股(P)、4,922股Costa de Madera Corporation之普通股(P)、以實益擁有

人身分擁有19,999股FPD Savills Consultancy Philippines, Inc.之普通股(P)、以若干信託受益人身分擁有1股FPD

Savills Consultancy Philippines, Inc.之普通股、15,000股Metro Pacific Land Holdings Inc.之普通股(P)及80,000

股Metro Strategic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Inc.之普通股(P) 。

(P) = 個人權益、(C) = 法團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股份、股票衍生工具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a)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

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或(b)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被列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c)須按標準守則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好倉及淡倉權益。

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之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存之主要股東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主要股東已

知會本公司其擁有本公司5%或以上之已發行股本：－

(a) 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 (Salerni)，該公司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Salerni

透過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 (FPIL-Liberia) 46.8%權益及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FPIL-BVI) 66.666%權益，而擁有本公司1,418,525,963股普通股權益（好倉），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44.48%。

(b) FPIL-Liberia，該公司在利比里亞共和國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FPIL-Liberia實益擁有790,229,364

股普通股，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4.78%。FPIL-Liberia由本公司的主席（林逢生）以及三位非執行董事（林

文鏡、林宏修及Ibrahim Risjad）擁有，各人所佔之權益已列示於第43頁附表內之附註(i)。林逢生被視為擁有

FPIL-Liberia所持股份之權益。

(c) FPIL-BVI，該公司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FPIL-BVI 實益擁有628,296,599 股普

通股，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9.70%。本公司主席林逢生擁有FPIL-BVI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權益。因此，

林氏被視為擁有FPIL-BVI 所持股份之權益。

(d) 美國公司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 (Brandes)於二零零六年五月通知本公司其持有本公司414,268,722

股普通股，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2.99%。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有關Brandes於本公

司股權變動之其他通知。

(e) Marath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Marathon)，該公司於英國註冊成立。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Marathon

通知本公司其持有本公司204,709,173股普通股，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6.42%。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並無接獲有關Marathon於本公司股權變動之其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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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DBA)，該公司於德國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六年三月，DBA通知本公司其持有

本公司176,524,000股普通股（好倉），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53%；以及本公司14,571,000股普通股（淡

倉），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0.46%。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有關DBA於本公司股權變

動之其他通知。於二零零六年九月，DBA通知本公司其持有本公司157,710,276股普通股（好倉），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4.94%；以及本公司714,000股普通股（淡倉），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0.02%。

除上文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並無其他人士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擁有與本公司股份或股票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

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中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